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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E_E9_83_A8_E5_c80_310568.htm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07]42

号）各省、自治区建设厅，北京、重庆市市政管委，上海市

建设交通委，天津市市容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

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职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根据全国建设工

作会议的工作部署和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会议要求，现

就加快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

标 2005年-2007年为试点工作阶段，2008年一2010年为全面推

广阶段。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进一步加强数字化

城市管理试点工作，积累经验，为全面推广数字化城市管理

系统奠定基础。 二、试点要求和条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研究部署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工

作。已有试点城市的地区，今年要选择不同规模、不同类型

的城市进行试点，以取得各方面经验，为全面推广作准备；

还没有试点城市的地区要积极工作，有所突破，尽快组织和

确定试点城市。 申报试点的城市应具备较好的城市管理基础

，高度重视城市管理工作，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较高

，城市政府在信息资源和信息化管理方面具备一定的条件。 

三、工作安排 （一）第一批试点城市中未通过建设部验收的

城市应在2007年6月底前建成市级平台并通过验收。 （二）第

二批试点城市应于2007年3月底前完成系统建设方案评审

，2007年6月底建成市级平台并试运行，2007年年底前通过验



收。 （三）第三批试点城市的申报工作由各省、自治区建设

厅组织，由城市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于2007年2月底前报

建设部。经审查公布的第三批试点城市应在2007年6月底完成

系统建设方案评审，2008年通过验收。 （四）各试点城市要

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进行系统建设，保证系统建设资金，通过

整合资源、研发技术转让、统一规模采购、适度配置设备，

努力节约项目投资，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的效益。 四、关于省

级试点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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